
醴陵市信访局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
第一部分  单位概况

一、主要职能

（一）贯彻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有关信访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，结合全市实际，拟定全市信访工作的规章、制度和工作要点，并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承办上级机关和领导交办、批办的信访事项，检查、督促、协调处理重大信访问题。

（三）办理人民群众和境外人士给市委、市政府和主要领导同志的来信。

（四）接待群众来访，做好领导同志接待上访群众的服务工作。

（五）协同有关部门处理来信来访中反映跨省、跨市、跨部门的重大纠纷问题。

（六）掌握信访工作动态，汇集人民群众的建议、意见，及时提供信访信息，为领导决策服务。

（七）负责对全市信访工作的检查指导、督查督办，负责信访理论研究和全市信访干部的业务指导。

（八）会同有关部门，对重大信访事项的渎职失职部门或人员，提出处理意见。

（九）承办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醴陵市信访局是市人民政府的组成部门，本部门包含1个二级机构醴陵市人民群众来访接待中心。
第二部分  2016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
一、2016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2016年度收入总计518.9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03.9万元，其他收入15万元；支出总计502.59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79.73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.29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4.57万元，农林水支出3万元；收入与上年决算数增加120.62万元，支出与上年决算数增加145.28万元。
二、2016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
2016年度收入518.9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03.9万元，其他收入15万元。财政拨款收入包含：行政运行144.98万元，占总收入27.94%；信访事务257万元，占总收入49.53%；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5万元（其他收入15万元），占总收入18.31%；归口管理行政单位离退休6.23万元，占总收入1.2%；死亡抚恤9.06万元，占总收入1.75%；行政单位医疗3.63万元，占总收入0.7%；农村道路建设3万元，占总收入0.57%。
三、2016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2016年度支出502.59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03.9万元，包含：行政运行144.98万元，占总收入27.94%；信访事务257万元，占总收入49.53%；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95万元（其他收入15万元），占总收入18.31%；归口管理行政单位离退休6.23万元，占总收入1.2%；死亡抚恤9.06万元，占总收入1.75%；行政单位医疗3.63万元，占总收入0.7%；农村道路建设3万元，占总收入0.57%。
四、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

2016年财政拨款收入518.9万元，与上年收入决算数增加120.62万元，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502.59万元，与上年支出决算增加145.28万元。
五、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（一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。

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总计487.59万元，与上年决算数相比增加了130.28万元。
（二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。

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决算数总计487.59，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64.73万元，占总支出95.3% 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5.29万元，占总支出3.14%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4.57万元，占总支出0.94% ，农林水支出3万元，占总支0.62%。

（三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。
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数487.59万元，与年初预算数增加266.91。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决算数464.73万元，与年初预算数增加258.9万元，主要原因是项目资金增加，及上年未及时支付。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决算数15.29，与年初预算数增加4.07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上年未及时支付。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服务支出决算数4.57万元，与年初预算数增加0.94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上年未及时支付。农林水支出决算数3万元，与年初预算数增加3万。
六、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。
     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基本支出总计170.05万元，其中行政运行150.15万元，占总支88.3%，归口管理行政单位离退休6.23万元，占总支3.67%，死亡抚恤9.06万元，占总支5.33%，行政单位医疗4.57万元，占总支2.69%。
七、2016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（一）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。

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43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30万元，共接待176批1645人次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3万元，1-11月份有公车2辆，因12月份公车改革保有公车1辆。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43.26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30.06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3.20万元。公务接待费与2015年相比减少0.06万元，主要原因是：公务接待人数减少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与2015年相比减少0.2万元，主要原因是：赴省到株洲市接返上访人员减少。
九、其他重要事项

（一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。本部门2016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40.17万元，比2015 年增加14.22万元，增长54.8%。主要原因是：上年未及时支付。

（二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。本部门2016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.46 万元，主要是采购货物支出1.46 万元、
（三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。截至2016 年12 月31 日，本部门共有公车1 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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